


 辯中邊論補充資料

1. 《攝大乘論本》卷 2：「如是菩薩悟入意言似義相故。悟入遍計所執

性悟入唯識故。悟入依他起性。云何悟入圓成實性。若已滅除意言

聞法熏習種類唯識之想。爾時菩薩已遣義想。一切似義無容得生

故。似唯識亦不得生。由是因緣住一切義無分別名。於法界中便得

現見相應而住。爾時菩薩平等平等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

由此菩薩名已悟入圓成實性。」(CBETA, T31, no. 1594, p. 143, a9-16) 

2. 《成唯識論》卷 9：「論曰。菩薩先於初無數劫善備福德智慧資糧順

解脫分既圓滿已。為入見道住唯識性復修加行伏除二取。謂煖頂忍

世第一法。此四總名順決擇分。順趣真實決擇分故。近見道故立加

行名。非前資糧無加行義。煖等四法依四尋思四如實智初後位立。

四尋思者尋思名義自性差別假有實無。如實遍知此四離識及識非有

名如實智。名義相異故別尋求。二二相同故合思察。依明得定發下

尋思觀無所取立為煖位。謂此位中創觀所取名等四法皆自心變假施

設有實不可得。初獲慧日前行相故立明得名。即此所獲道火前相故

亦名煖。依明增定發上尋思觀無所取立為頂位。謂此位中重觀所取

名等四法皆自心變假施設有實不可得。明相轉盛故名明增。尋思位

極故復名頂。依印順定發下如實智於無所取決定印持。無能取中亦

順樂忍。既無實境離能取識。寧有實識離所取境。所取能取相待立

故。印順忍時總立為忍。印前順後立印順名。忍境識空故亦名忍。

依無間定發上如實智印二取空立世第一法。謂前上忍唯印能取空。

今世第一法二空雙印。從此無間必入見道故立無間名。異生法中此

最勝故名世第一法。如是煖頂依能取識觀所取空。下忍起時印境空

相。中忍轉位於能取識如境是空順樂忍可。上忍起位印能取空。世

第一法雙印空相。皆帶相故未能證實。故說菩薩此四位中。猶於現

前安立少物。謂是唯識真勝義性。以彼空有二相未除。帶相觀心有

所得故。非實安住真唯識理。彼相滅已方實安住。」(CBETA, T31, no.
1585, p. 49, a25-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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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6：「問何故名念住乃至道支耶。答由

念勢力折除自體故名念住自體即是有漏五蘊。要由念住折除彼故。

於正持策身語意中此最為勝。故名正勝或名正斷。於正修習斷修法

時。能斷懈怠故名正斷。能為神妙功德所依故。名神足。勢用增上

故名為根難可摧制故名為力。助如實覺故名覺支。助正求趣故名道

支」(CBETA, T27, no. 1545, p. 496, b22-c1) 
 
4. 《瑜伽師地論》卷 29：「彼於如是正修習時有八斷行。為欲永害諸

隨眠故。為三摩地得圓滿故。差別而轉。何等名為八種斷行。一者

欲。謂起如是希望樂欲。我於何時修三摩地。當得圓滿。我於何時

當能斷滅惡不善法所有隨眠。二者策勵。謂乃至修所有對治不捨加

行。三者信。謂不捨加行正安住故。於上所證深生信解。四者安。

謂清淨信而為上首心生歡喜。心歡喜故漸次息除諸惡不善法品麁

重。五者念。謂九種相。於九種相。安住其心奢摩他品能攝持故。

六者正知。謂毘鉢舍那品慧。七者思。謂心造作。於斷未斷正觀察

時造作其心。發起能順止觀二品身業語業。八者捨。謂行過去未來

現在。隨順諸惡不善法中心無染污心平等性。由二因緣於隨眠斷分

別了知。謂由境界不現見思。及由境界現見捨故。如是名為八種斷

行。亦名勝行。如是八種斷行勝行。即是為害隨眠瑜伽。此中欲者。

即是彼欲。此中策勵即彼精進。此中信者。即是彼信。此中安念正

知思捨。即彼方便。如是此中若先欲等四三摩地。若今所說八種斷

行。於為永斷所有隨眠圓滿成辨三摩地時。一切總名欲三摩地斷行

成就神足。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觀三

摩地斷行成就神足。問何因緣故說名神足。答如有足者能往能還騰

躍勇健能得能證世間所有殊勝之法。世殊勝法說名為神。彼能到此

故名神足。如是若有如是諸法有三摩地圓滿成辨。彼心如是清淨鮮

白無諸瑕穢。離隨煩惱安住正直。有所堪能獲得不動能往能還騰躍

勇健。能得能證出世間法。由出世法最勝自在。是最勝神彼能證此

故名神足。彼由如是勝三摩地為所依持。勝三摩地為所依止。能進

修習增上心學增上慧學所有瑜伽。由進修習此瑜伽故。於他大師弟

子所證。深生勝解深生淨信。此清淨信增上義故說名信根。問於何

增上。答於能生起出世間法而為上首。及於能起精進念定慧。為其

增上。餘精進等於能生起出世間法。及於能起展轉乃至慧為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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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乃至其慧唯於能起出世間法為其增上。是故信等說名五根。若

復了知前後所證而有差別。隨此能於後後所證出世間法。深生勝解

深生淨信。此清淨信難伏義故說名信力。問誰不能伏。答此清淨信。

若天若魔若諸沙門。若婆羅門若餘世間。無有如法能引奪者。諸煩

惱纏亦不能屈。故名難伏。此為上首此為前行餘精進等亦名為力。

由此諸力具大威勢摧伏一切魔軍勢力。能證一切諸漏永盡。是故名

力。當觀此中信根信力。即四證淨中所有淨信。何以故。以其證入

正性離生所有證淨。皆由此因此緣此序由。彼即是此增上果。是故

世尊就其因果相屬道理。說言當觀即彼證淨。非即彼體非即彼相。

當觀此中精進根力。即四正斷中所有精進。此何正斷。謂能永斷見

道所斷一切煩惱。方便正斷。此中意說如是正斷。由此正斷畢竟能

斷所有諸惡不善法故。當觀此中念根念力。即四念住中所有正念。

謂四念住能無餘斷一切顛倒。當觀此中定根定力。即四靜慮中所有

正定。謂諸靜慮能為方便證不還果。當觀此中慧根慧力。即四聖諦

中所有正智。謂聖諦智於四聖諦能證現觀得沙門果。即由如是諸根

諸力。漸修漸習漸多修習為因緣故。便能發起下中上品順決擇分四

種善根。何等為四。一煗二頂三順諦忍四世第一法。譬如有人欲以

其火作火所作。為求火故下安乾木上施鑽燧。精勤策勵勇猛鑽求。

彼於如是精勤策勵勇猛鑽時。於下木上最初生煗。次煗增長熱氣上

衝。次倍增盛其煙遂發。次無焰火欻然流出。火出無間發生猛焰。

猛焰生已便能造作火之所作。如鑽火人精勤策勵勇猛鑽求。五根五

力漸修漸習漸多修習當知亦爾。如下木上初所生煗。其煗善根當知

亦爾。燒諸煩惱無漏法火生前相故。如煗增長熱氣上衝。其頂善根

當知亦爾。如次煙發。其順諦忍當知亦爾。如無焰火欻然流出。世

第一法當知亦爾。如火無間發生猛焰。世第一法所攝五根五力無間

所生出世無漏聖法當知亦爾。」(CBETA, T30, no. 1579, p. 444, 
a3-c28) 

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6：「尊者妙音作如是說。已見諦者。

憶念先時所現觀事而為上首。修習覺支令漸圓滿。如契經說。彼於

此法繫念思惟令不迷謬。起念覺支修令圓滿。念圓滿已於法簡擇籌

量觀察起擇法覺支修令圓滿。擇法滿已發勤精進心不退屈。起精進

覺支修令圓滿。精進滿已發生勝喜心不染著。起喜覺支修令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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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圓滿已身心猗適離惛沈故。起輕安覺支修令圓滿。輕安滿已身心

悅樂得三摩地。起定覺支修令圓滿。定圓滿已遠離貪憂心便住捨。

起捨覺支修令圓滿。故七覺支如是次第。問何故八道支中先說正見

支。乃至後說正定支耶。答隨順文詞巧妙次第法故。復次隨順說者

受者輕便次第法故。尊者妙音作如是說。求見諦者於現觀事正見為

先修習道支令漸圓滿。如契經說。由正見故起正思惟。由正思惟故

得正語。由正語故復得正業。由正業故復得正命。由正命故發起正

勤。由正勤故便起正念。由正念故能起正定。故八道支如是次第。」

(CBETA, T27, no. 1545, p. 497, b3-23) 

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6：「問言覺支者是何義耶。為能覺悟

故名覺支。為覺之支故名覺支。若能覺悟故名覺支。則應一是六非

若覺之支故名覺支。則應六是一非。有作是說。此能覺悟故名覺支。

問若爾。則應一是六非。答六是覺分能隨順覺。從勝而說亦名覺支。

復有說者。是覺之支故名覺支。問若爾則應六是一非。答擇法是覺

亦是覺支。餘六是覺支而非覺。」(CBETA, T27, no. 1545, p. 496, c1-9)

7.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6：「問言道支者是何義耶為能求趣故

名道支。為道之支故名道支。若能求趣故名道支。則應一是七非。

若道之支故名道支。則應七是一非。有作是說。此能求趣故名道支。

問若爾。則應一是七非答七是道分能隨順道從勝而說亦名道支。復

有說者。是道之支故名道支。問若爾。則應七是一非。答正見是道

亦是道支。餘七是道支而非道。如擇法是覺亦是覺支。餘六是覺支

而非覺。」(CBETA, T27, no. 1545, p. 496, c12-21)

8. 《大智度論》卷 19〈1 序品〉：「是三十七品，十法為根本。何等十？

信、戒、思惟、精進、念、定、慧、除、喜、捨。……是諸法，念

隨順智慧緣中止住，是時名念處。破邪法、正道中行，故名正懃。

攝心安隱於緣中，故名如意足。軟智心得，故名根。利智心得，故

名力。修道用，故名覺。見道用，故名道。問曰：應先說道，何以

故？行道然後得諸善法；譬如人先行道，然後得所至處。今何以顛

倒，先說四念處，後說八正道？答曰：不顛倒也。三十七品，是初

欲入道時名字。如行者到師所，聽道法時，先用念持是法，是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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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處。持已，從法中求果，故精進行，是時名正懃。多精進故心散

亂，攝心調柔故，名如意足。心調柔已，生五根。諸法實相，甚深

難解，信根故能信，是名信根；不惜身命，一心求道，是名精進根；

常念佛道，不念餘事，是名念根；常攝心在道，是名定根；觀四諦

實相，是名慧根。是五根增長，能遮煩惱；如大樹力能遮水。是五

根增長時，能轉入深法，是名為力。得力已，分別道法有三分：擇

法覺、精進覺、喜覺，此三法，行道時若心沒，能令起。除覺、定

覺、捨覺，此三法，若行道時心動散，能攝令定。念覺在二處，能

集善法，能遮惡法；如守門人，有利者令入，無益者除却。若心沒

時，念三法起；若心散時，念三法攝。無覺實覺，此七事能到，故

名為分。得是法安隱具足已，欲入涅槃無為城故，行是諸法，是時

名為道。」(CBETA, T25, no. 1509, p. 198, b8-c10) 

 

9. 《解深密經疏》卷 3：「問。七覺八道依何位說。答。依婆沙自有兩

說。一云。見位八正道。脩位七覺支。一云。見道名覺支。脩道名

八道。許家正義。前說為正。依俱舍論。亦有兩釋。一說同婆沙。

一說七覺在見道。八道通見脩。今依大乘。智度論自有兩說。同大

婆沙雜集中邊。七覺為見。八道為脩。顯揚論說七覺在見。八聖道

中正見。通於見修。餘七唯脩。瑜伽七覺為見。八聖道中正語業命

唯立脩道。」(CBETA, X21, no. 369, p. 236, a20-b3 // Z 1:34, p. 356, 
a12-b1 // R34, p. 711, a1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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